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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財務處組織及業務

預算執行與核銷

採購複驗及開立收據

經費不夠，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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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處組織及作業說明



財務處組織圖及職掌

財務長
陳叡智 (2355)

會計組
吳郁章組長 (2066)

葉昭旻 (2074) 戴品慈 (2067)
吳婉媺 (2074) 劉玉霞 (2242)
巫佩樺 (2242) 陳韻婷 (2069)

預算組
賈成慧組長 (2062)

曾淑和(2068) 張佳珍 (2063)
林滿足(2063) 陳瀅安 (2243)

賴春宜秘書 (2060)
陳乙美 (2060) 黃涵郁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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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掌

處本部
公文收發、網頁維護、收據開立
系所發展獎勵第一階段資料蒐集
各場地外借收費獎勵核算等

預算組

預算編審、控制及報部
財物及工程等驗收
校內預算經費核銷及帳務處理
教育部校務及深耕獎補助款核銷及帳務處理

會計組

編製財務月報表及決算報部
所得稅扣繳、學雜費業務
教育部會計資訊系統維護
推廣教育、產學合作及補助款核銷及結算
科技部計畫案、一般計畫案經費控管及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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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預算控制及經費核銷
單 位 負責人

國際副校長室、蘭陽校園、全球發展學院、
文學院、國際事務學院、國際事務處

陳乙美
(2060)

秘書處、文錙藝術中心、品保處、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黃涵郁
(2243)

校長室、行政副校長室、商管學院、教育
學院、體育事務處

曾淑和
(2068)

理學院、工學院、外語學院、資訊處、校
友處

張佳珍
(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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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預算控制及經費核銷
單 位 負責人

研究發展處(含各中心)、軍訓處、總務處、
人資處、環安中心

林滿足
(2063)

學生事務處(含學輔經費)、教務處、覺生
紀念圖書館、學習與教學中心

陳瀅安
(2243)

董事會、學術副校長室、淡江時報社、財
務處

吳婉媺
(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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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及計畫案核銷
業 務 內 容 負責人

一般補助款
成人教育部

巫佩樺
(2242)

科技部及一般研究計畫案經費控管及核銷：
(工學院、外語學院、國際學院、教育學院)

研發處科技部一般補助案

劉玉霞
(2242)

科技部及一般研究計畫案經費控管及核銷：
(除工、外語、國際、教育學院以外各單位)

研發處教育部一般補助案
資訊處(產學合作)

陳韻婷
(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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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收據、薪資所得稅及學雜費
業務內容 負責人

補助款、研究計畫案、募款、管理費等之
收據開立

黃涵郁
(2243)

所得稅業務：人事費覆核、薪資所得稅申
報、扣繳憑單處理

吳婉媺
(2074)

學雜費、代辦費及收退費等業務 戴品慈
(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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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複驗及監驗
10萬以上-未達40萬資本門採購案 負責人

蘭陽校園 黃富瑋 (7103)

台北校園 總務組 (8602)

文錙藝術中心、文錙音樂廳、覺生紀念圖
書館(U)、覺生綜合大樓(I) 陳乙美 (2060)

商管大樓(B)、教育館(ED) 曾淑和 (2074)

學生活動中心(R)、驚聲大樓(T) 張佳珍 (2063)

傳播館(Q、O)、鍾靈化學館及圖書館分
館(C) 吳婉媺 (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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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驗及監驗
10萬以上-未達40萬資本門採購案 負責人

外語大樓(FL)、松濤館(Z) 巫佩樺 (2242)

工學館(G)、建築館(K)、工學大樓(E)、水
工實驗室、行政大樓(A)、會文館(F)、文
學館(L)、麗澤國際學舍(J)

劉玉霞 (2242)

海事博物館(M)、科學館(S)、體育館(SG) 、
游泳館(N)、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司令台
相關單位、白樓

陳韻婷 (2069)

40萬以上採購修繕案之監驗 負責人

40萬元以上之監驗作業(含公開招標業務) 陳瀅安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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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經費執行及核銷



預算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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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預算

• 學雜費收入
• 產學及推廣收入
• 補助收入
• 受贈收入
• 財務收入
• 其他收入

支出
預算

• 經常門預算
資本門預算

• 基本業務預算
發展性業務預算



收入作業

• 收到各項收入、代收、預收或歸墊款等，
應即存入校庫，不得留置於經辦人或特定
人手上，亦不得存入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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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作業：受贈收入(捐款)處理流程

受贈單位
經辦人填寫粘存單及收入繳款

聯單，並經單位主管簽核

出 納 組
收入繳款聯單及粘存單蓋收

款章

財務處
審核及帳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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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聯單之用途說明欄
應填寫受贈單位及受贈
用途



收入作業：動支及核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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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教學單位

系募款會議通過

院募款會議通過

行政單位(含各中心)行政單位(含各中心)

專簽至校長核准

使用募款經費

填寫粘存單檢附OD(行)或
院募款會議紀錄(教)

財務處核銷



支出作業：動支原則
1. 經費動支須先有預算，再辦理請購、核銷事宜。

2. 預算應於當學年度執行完畢，無論資本門或經
常門預算均不得保留至下年度。

3. 資本門預算不得流用至經常門；經常門預算可
流用至資本門。

4. 採購修繕案在未達十萬元者，由一級單位主管
決行；十萬元以上者需依採購流程辦理

5. 使用政府補助款，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
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100萬元)以上者，
須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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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作業：動支原則
6. 各單位採購之電腦軟硬體（不含耗材、零件），
應先會資訊處。錄影機、照相機、投影機(單槍)、
攝影機加會學習與教學中心。

7. 預算執行有其權責單位，例如：修繕冷氣、窗簾
或地板等為總務處之職權，勿使用本單位之修維
費。

8. 專案補助計畫需學校補助配合款者，須專案簽准。

9. 請留意相關法規、表單及支付標準的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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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作業：預算執行及核銷相關法規
http://www.finance.tku.edu.tw/regulation/super_pages.php?ID=regulation1

項 目 相 關 法 規

預算執行 A_預算執行準則

預算流用、授權 B_預算流用及授權作業要點

預算科目定義、
支給標準及規定 C_預算編審要點、各項經費支給標準表

採購、修繕案 D1_修繕採購財物估價審議作業規則 (總)
D2_資訊軟硬體採購、維修、管理規則 (資)

國內外出差旅費 E_教職員工生報支出差旅費規則

經費使用及核銷 F_收入處理及經費核銷作業說明★

預借零用金 G_週轉金及零用金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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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預算流用及授權作業要點」
項 目 內 容

提高預算流用金
額授權層級

1.經一級主管核准，授權財務長決行之流用
金額由10萬提高至20萬元

2.由行政副校長決行之流用金額也由超過10
萬元提高為超過20萬元。

刪除流用比率
預算流用以流入總額不得超過原預算金額
之20%，流出總額不得超過原預算金額之
30%為原則。

修改經費授權層
級

經費授權由預算計畫所屬之一級主管決行。
財務系統之預算授權由經費一級單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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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教職員工生報支出差旅費規則」

項 目 內 容

修改法規
1.核銷出差辦公費：需搭乘計程車或租車者，應

檢據覈實報支

2.附表

增修表單 新增「淡江大學搭乘計程車申請暨核准單」

修改表單 修改「淡江大學國內交通費/出差旅費申報單」
「淡江大學國外交通費/出差旅費申報單」

21



修正-「各項經費支給標準」
項 目 內 容

一、演講鐘點費 外聘學者專家上限2,000元
專兼任教職員上限1,000元，學生575元

五、評鑑費 2,000-6,000元，半日以4,000元為上限

十二、工讀費 每人每日上限及每小時金額依勞動基準法所
訂基本工資之規定支給。

十三、出差旅費 因業務需要必須乘坐計程車，請檢附經主管
核准之「搭乘計程車申請暨核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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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各項經費支給標準」
項 目 內 容

十五、膳宿費
舉辦會議、研習或訓練課程等活動：
教職員生，第一日每人膳費上限200元，

第二日起每人膳費上限250元

十六、交通費
刪除：服務地區與會議或考試地點屬同一

縣市者支付400元，跨縣市者600元
核實報支交通各費(不需檢據)

新增
二十、競賽獎勵

各項競賽活動最高名次之獎勵費：
校級之競賽活動不得超過5,000元
院級之競賽活動不得超過4,000元
系級之競賽活動不得超過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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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作業：基本業務核銷流程

使用單位
確認單據
請款核銷

使用單位
送二級及一
級主管簽核

財務處
審核及

帳務處理

出納組
付款

24

*以匯款為原則
*一萬元以上廠
商款不得代墊

*教學二級單位簽
至系所主管即可



支出作業：基本預算核銷注意事項
1. 系所基本業務預算可逕送財務處核銷，無須簽經院長。
2. 業務費得支用於文具用品、影印印刷、耗材、電話費及

其他雜支等科目；不得支用於茶水、單位餐費、車資、
會費、報章雜誌等。業務費核銷時須分列明細科目，俾
便入帳及管理。

3. 訂有支給標準者，如演講鐘點費、出差旅費等，須依標
準支給；如高於規定標準，需簽准後始得支給。

4. 每學期開始前可預借辦公費；學期結束時辦理核銷。
5. 可於每學年辦公費一倍限額內預借零用金，減少頻繁報

銷小額支出造成之行政負擔。
6. 修繕維持費限使用系所所屬資產之修繕、換置或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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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作業：基本業務預算-審查費
單位別

106學年度決算數 107學年度預算數

一級
執行數

系所
執行數

小計
一級
預算數

系所
預算數

小計

文 36,000  615,651  651,651  120,000  780,000  900,000 

理 18,000  593,424  611,424  100,000  580,000  680,000 

工 56,000  3,036,657  3,092,657  280,000  3,220,000  3,500,000 

商管 72,000  4,842,245  4,914,245  180,000  5,250,000  5,430,000 

外語 36,000  619,330  655,330  210,000  480,000  690,000 

國際 20,000  1,367,169  1,387,169  220,000  1,740,000  1,960,000 

教育 30,600  1,011,655  1,042,255  140,000  1,170,000  1,310,000 

全發 31,000  31,000  50,000  50,000 

合計 299,600  12,086,131  12,385,731  1,300,000  13,220,000  14,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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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作業：發展性業務預算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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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1
課程教學創新
卓越人才培育

計畫11
跨域整合多元適性

重點工作111
課程先修銜接引領

執行項目 1111
聯合高校策略聯盟

執行項目 1112
先修課程奠定基礎

執行項目 1113
學習表現追蹤瞭解

執行項目 1114
高中營隊

重點工作112
彈性課程自主實踐

重點工作113
跨域多元創新整合

重點工作114

計畫 12
學用合一增能躍進

計畫13
通識琢磨優質素養

計畫14
教學典範轉型蛻變

請依執行項目執行經費。

主軸1 教學
主軸2 研究
主軸3 國際化
主軸4 學輔及就業
主軸5 產學及推廣
主軸6 行政



支出作業：發展性業務預算核銷流程

使用單位
• 確認單

據及請
款核銷

• 經二級
及一級
主管核
准

會簽單位
• 主軸秘

書及主
軸負責
人簽核

• 其他單
位：如
人資及
總務等

財務處
• 審核及

帳務處
理

出納組
•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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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作業-注意事項
1. 為達成校務發展計畫之KPI

值，各預算計畫(即校務發展
計畫之「執行項目」)之經費
須專款專用。

2. 除非特定KPI值已達成，經
主軸負責人核准，該預算計
畫之經費始得流用至同一
「重點工作」下之其他「執
行項目」。

3. 計畫內容詳閱107-111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書或結構說明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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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作業-列支所得注意事項
1. 所得人姓名及地址請詳細核對。

2. 單位自行約聘人員於所得清冊應填寫身
分證號。

3. 支付FACEBOOK廣告費用應列所得並
扣繳所得稅。

4. 所得人為中華民國國籍但所得當年未在
臺居滿183天，應依非居住者稅率扣繳
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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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作業-列支所得注意事項
5. 系統匯入所得清冊電子檔若有出現錯誤

警示，請將滑鼠滑至橘紅色底色處，系
統會出現提示文字，請依照提示文字修
改電子檔再重新匯入。

6. 所得清冊應單面橫向列印。

7. 系統列印之所得清冊與粘存單的請款單
單號一定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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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作業-列支所得注意事項
8. 收據排列順序請與所得清冊一致。

9. 所得清冊項目欄位不要寫科目。範例：
兼任助理薪資 (非其他人事費) 。

10.所得清冊經辦簽核欄應簽名或蓋章。

11.所得清冊請放在最後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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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作業：發展性業務預算- 一級統籌款

33

執行目標(重點工作) 執行項目 項目編碼 預算項目

企業實習昂首世界 教師赴企業訪視實習學生 1224 出差費

學教檢視證據導向 教學活動 1644 學生活動費

境外人才積極引進 邀請國際大師 2231 演講費、公關支出

國際合作成果亮麗
深化國際學術交流 3111 公關支出

補助教師參與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3115 學術交流費

學生出國處處機會

參加姊妹校異地學習活動 3314 實習實驗費

學生海外專業實習 331A 學生活動費

學生海外短期實習 331B 實習實驗費

國際養成完備諮詢 補助各院系所學生國際志工 3326 實習實驗費

外語教學翻轉出新 補助教師學術論文外語譯、潤稿 3415 編譯費稿費



107年4月至7月經常門執行數比較
單位別 107.4月(A) 107.5月 107.6月 107.7月(B) 差異(B-A)

文 34.20% 42.45% 61.77% 95.03% 60.83%

理 68.10% 76.11% 83.77% 92.84% 24.74%

工 46.68% 57.04% 67.16% 88.32% 41.64%

商管 33.03% 44.63% 52.66% 82.18% 49.15%

外語 35.62% 45.73% 62.65% 82.73% 47.11%

國際 55.65% 65.77% 75.62% 86.69% 31.04%

教育 47.49% 55.55% 62.12% 83.56% 36.07%

全發 42.21% 57.83% 70.90% 82.52% 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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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不含：審查費(學)、募款支出、一般補助支出、代收款、獎助學金-捐贈



107年4月至7月資本門執行數比較
單位別 107.4月(A) 107.5月 107.6月 107.7月(B) 差異(B-A)

文 67.54% 78.36% 83.92% 92.75% 25.21%

理 40.52% 52.82% 64.28% 100.47% 59.95%

工 45.47% 48.93% 57.03% 97.68% 52.21%

商管 58.19% 62.25% 68.88% 72.12% 13.93%

外語 35.92% 38.75% 41.92% 41.92% 6.00%

國際 79.64% 85.23% 85.23% 101.41% 21.77%

教育 109.06% 110.71% 124.25% 127.18% 18.12%

全發 85.43% 85.43% 109.15% 127.69% 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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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包括：機械儀器及設備、電腦軟體、租賃權益



財務2016-預算處理系統
PRPT 預算執行報表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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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PT 預算執行報表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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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2 計畫控制狀況資料表

P253 計畫別科目經費分類帳

P261 預控報表-依執行單位歲出科目

P262 預控報表-依一級單位歲出科目

P263 計畫別預算控制報表

P264 分類帳-依執行單位單歲出科目



採購複驗及開立收據



修改-驗收作業

39

驗收項目

驗收金額

事務性、消耗
性、實驗耗材
或維修(護)等
經常門

機械儀器及設
備、軟體等
資本門

圖書、期
刊及資料

庫等

未達10萬 採購單位
(若為維修(護)及
工程請提供施工
前後照片佐證)

採購單位
圖書館

10萬以上~
未達40萬 財務處

40萬以上 依採購委員會現行流程，財務處聯絡、
監驗及紀錄



驗收與核銷時限

送財務處

複驗完成，送財產組登記

通知財務處複驗

粘存單及財產單送二級及一級簽核

經辦單位辦理初驗、編製粘存單

40

10萬元以上資本門
採購案：
1.通知本處複驗
2.聯絡驗收委員複驗
3.完成驗收10日內

連同發票(或收據)
送本處報銷

4.依簽訂之合約辦
理驗收及付款

未達40萬經常門
採購案：
於發票(或收據)日
10日內送本處報銷



開立收款收據

預開收據再收
款
• 捐款：OD核准後

先送校友處。
• 其他：OD核准後

填寫收據申請單
及核准簽送本處。

收款後再開收
據
• 捐款：由校友處

定期申請。
• 其他：存入校庫

(出納組)取得繳款
聯單，填寫收據
申請單簽准後送
本處。

補助款及研究
計畫案
• 填寫收據申請單

及補助單位核定
函送本處。

• 請款OD校稿會本
處(秘書處有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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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不夠或沒有經費

怎麼辦！



經費不夠，怎麼辦？
• 流用本單位其他預算科目之經
費；經常門可流至資本門
• 預算統籌單位之經費授權
• 動支募款，注意動用方式

教育部或其他單位之補助款
• 深耕或研究案計畫經費
• 向一級單位求援
• 向校長或副校長們求源

43

自
助

他
助



向校長或副校長們…求「源」

• 2133計畫案配合款校長

• 獎勵及補助研究→依研發處時程提出請學副

• 1424教學單位軟硬體設備 物品 修維費
• 6711行政單位機器及設備 物品 修維費 國外出差費行副

• 3117國際合作成果亮麗 3133教師海外姊妹校精進
• 331D師生海外國際競賽 3327師(生)一同海外見習國副

44

請先向一級主管及副校長們口頭溝通再上簽申請經費



補助案核銷作業說明
-以教育部補助為例

巫佩樺
107.09.13



補助款核銷作業說明
財務處
107.09



流程

經
費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請
款

(開
立
領
據)

款
項
撥
入
校
庫

請
款

結
案
核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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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申請—相關法規

•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 各申請計畫相關法規或補助單位之規定

• 補助單位若無規定，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 政府法規連結、教育部會計處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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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申請—經費編列

項 目 內 容

支給標準

1. 行政院主計總處支出標準
2.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3. 各補助單位自行規定
4. 淡江大學各項經費支給標準

注意事項

1. 人事相關費用應相對提撥衍生之雇主保費(EX勞保、
勞退及雇主補充保費)

2. 部分補助如需配合款，是否為補助單位規定之最低
額度。

3. 申請表加總金額應與明細相符。
4. 經費申請表業務單位處務必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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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定—配合款

• 已預先編列預算:
▫ 補助經費核定後，即可依校內程序辦理請款。

• 尚未編列預算:
▫ 須專簽請示經費來源，奉核後，請副知財務處會計組，以利後續授權
作業。

▫ 核銷時請檢附經費核准簽及相關單據辦理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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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款(開立領據)

• 發函補助單位
OD會簽財務處時，財務處依據函文內容開立領據。

• 收據申請單
檢附補助單位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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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撥入校庫

• 由出納通知各單位於預算系統「P410收款作業」起單-收入粘存單。

• 財務處依據撥入款項額度於預算系統開立預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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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款—支用原則

• 計畫主持人執行經費，應依補助用途支用，並對各項支出所提出支
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不實應負相關責任。
• 經費核銷應以計畫執行期間內所發生支出為原則。
• 以經費核定表所提之費用項目為限
• 除零用金限額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其餘均應逕付受款
人，不得由計畫主持人代領轉付，若有特殊情況，須先行預借或墊
付者，應循本校行政程序簽准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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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款—流用原則

• 教育部補助款：
▫ 計畫經費之變更，皆檢附「教育部補(捐)助（委辦）計畫經費調整對

照表」及「變更後經費申請表」，送教育部申請變更。

▫ 人事費除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不得流用外，
得於流用未超過20%範圍內，循其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 各計畫二級用途別項目間互相勻支，得循執行單位內部行政程序自行
辦理。(原計畫已有規定者，則依原計畫之規定辦理。)

▫ 指定項目補助不得勻支。
• 其他單位：依其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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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款—經費核銷

項 目 注意事項

人事費
(專兼任助理)

相關聘僱人員資料，如勞動契約、簽到表、兼任助理學習型及
勞僱型態同意書等，請承辦單位自行控管且留存備查。

其他人事費
(所得代碼50)

應包含雇主補充保費(目前費率1.91%)

保險費

1. 請檢附保費收據(抬頭須為淡江大學)、要保書(要保人須
為淡江大學) 、被保險人名冊。

2. 每人保額最高以400萬元為限。
3. 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費率表依外交部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函-和泰產物保險費率表為準(自107年5月1日起
至108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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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款—經費核銷

項 目 注意事項

國內旅費、短程
車資、運費

1. 表格：
學校教職員生→「一般補助案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校外人員→領據及相關單據並提供相關說明。

2. 增修表單：
「淡江大學搭乘計程車申請暨核准單」

國外出差旅費

1. 表格：
學校教職員生→「一般補助案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校外人員→領據及相關單據並提供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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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核銷

• 有結餘款須繳回補助單位

經費調整

• 依據補助比例
調整經費，檢
附須調整之明
細內容

開立支票

•預算系統

「P310B無預算

請款起單」

•檢附經費收支

明細表

發文向補助單位結
案

• 相關結案資料
及餘款繳回之
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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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銷

• 經費收支結算表單:
確認實支總額等於支出機關分攤表的合計數，並加印一份財務處留
存備查。(業務單位經辦人請先簽章)。

• 公文定稿格式請至秘書處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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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核銷後請款

• 粘存單依一般請款程序送至財務處審核，俟補助款項撥入校庫後，
再至財務處網頁下載「先核銷後請款通知單」並檢附相關文件辦理
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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